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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湛江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 

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

 

 

为加强我市城市地下管线的管理，规范我市地下管线规划、

建设和管理行为，整合和利用我市地下管线信息资源，充分发挥

城市地下管线建设档案在城市规划、建设、管理中的作用，切实

推进我市地下管线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水平，确保我市地下管线安

全运行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国家、省有关

规定，市自然资源局起草了《湛江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

城市地下管线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“生命线”，

加强城市地下管线管理，对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

大意义。近年来，国家和省相继出台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

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27 号）和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（粤府办〔2014〕64 号）等文件。一直以来，湛江市委、市

政府十分重视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，在地下管线的规划、建设、

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早在 1997 年，我市就开展了中心城区的

地下管线普查，建立了地下管线信息系统，对加强我市地下管线

的规划管理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2012 年，经多年的酝酿，在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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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和吸收我市及全国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，市政府出台了《湛

江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规定》（2012 年 12 月 4 日由市人民政

府公布），在管理法治化、规范化方面又进了一步，对城市地下管

线管理工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和要求。 

但是，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地下管线管理体制不够完

善、管线建设与道路建设不协同、工程建设行为不规范、管线信

息共享不到位等地下管线管理问题日益凸显。为解决我市地下管

线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改善地下管线状况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全面

提高我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水平，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

相适应的地下管线管理机制，探索管理综合化、法治化、精细化、

信息化、社会化、生态化的新方法、新做法，从而提升地下管线

的整体管理水平，保障城市地下管线的安全、平稳、可靠运行，

实现全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、管线维护和应急防灾的全覆盖势在

必行，进而助力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，服务整个经济建

设的大局，亟需制定《办法》来完善我市地下管线管理制度体系。 

二、制定文件的可行性 

（一）根据国务院、省及湛江市出台相关文件指导精神，为

《办法》起草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理论指导和工作支撑。 

（二）当前国内及我省广州、深圳、东莞等城市已出台城市

地下管线相关法律法规，为我市制定本《办法》提供了丰富的参

考和宝贵的实践经验。 

（三）制定本《办法》已纳入市政府重要工作部署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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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律政策依据 

（一）国家法律法规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 

（二）广东省（湛江市）地方性法规 

1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管理条例》 

2.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 

3.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。 

（三）国家部委规章和政府规章 

1.《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》 

2.《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》 

3.《湛江市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规定》 

（四）相关规范性文件 
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27 号） 

2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61 号） 

3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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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 

4.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

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2019 年 11 月 25 日） 

5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4〕64 号） 

6.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湛江市进一步加强地下

管线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湛府办函〔2015〕101 号） 

7.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湛江市城市地下综合管

廊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湛府办函〔2017〕128 号） 

四、起草过程 

根据 2020年 11月 10日市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先行督办事项要

求，明确由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借鉴其他地市先进经验，研究起草

《湛江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2020 年

12 月 24 日市自然资源局召开专家论证评估会对文件的必要性、

可行性进行论证，并对拟规定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影响进行评

估。按照程序，2020 年 12 月 11 日第一次征求市发改局、市城综

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工信局、市生态局、市水务局、市

应急局、市政数局、市更新局、市公安交警支队、南部战区海军

参谋部信息保障处、湛江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、市水务集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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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、中国电信湛江分公司、中国

联通湛江分公司、中国移动湛江分公司、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

湛江分公司、湛江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相关部门意见，2021 年 2 月

3 日在网站公开征求意见，采纳了相关部门合理意见和专家评估

论证意见，并做相应的修改。 

五、《办法》的工作思路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工作思路 

城市地下管线属于隐蔽工程，具有种类多、不可见、分布复

杂等特点。为了提升立法质量，起草小组做了大量的立法准备工

作。一是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，充分调研东莞市地下管线特点，

深入分析东莞市地下管线规划、建设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对

问题进行梳理、提炼和研究，在此基础上拟定立法的框架和内容；

二是书面征集和沟通听取了相关管理部门和地下管线权属单位的

意见和建议，尤其是根据市机构改革后，对各部门的职能分工进

行了梳理，使《办法》中各部门职能更加明确，同时《办法》也

更容易落地；三是参考地下管线法律法规建设先行城市的经验，

并做了一些立法的探索，使《办法》更加系统与完善。 

（二）主要内容 

《办法》分为八章四十二条，包括总则、规划管理、建设管

理、运行维护、信息管理、综合管廊、法律责任、附则。《办法》

主要对地下管线相关职能部门和权属单位的职责，规划建设原则，

项目的审批和验收要求，综合管廊的相关规定，信息管理和管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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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及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。 

第一章为总则，主要规定了制定目的、适用对象、适用范围、

基本原则、部门职责、支持创新和禁止原则等基本问题；第二章

规划管理，主要包括管线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、规划协调、详细

规划落实、年度建设计划、规划许可、现状资料、放线要求、规

划核实等内容；第三章建设管理，主要包括施工许可、挖掘禁止、

开挖有关要求、施工职责、竣工测量、竣工验收、竣工档案等内

容；第四章运行维护，主要包括日常运维、权属单位职责、废弃

管线处理、管线迁改方案等建设活动作出规定；第五章信息管理，

主要包括管线信息系统、系统运维、资金保障、信息利用和保密

等内容；第六章综合管廊，主要规定综合管廊规划编制、管廊建

设、入廊管理、有偿使用原则、保障机制、安全运行等基本内容；

第五章法律责任，主要包括违反办法的相关处理规定；第六章附

则，主要对有关特别规定及《办法》实施时间做了规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